
1 
 

張○隆釋憲聲請書 

為聲請解釋憲法事： 

壹、目的 

一、按憲法之效力高於法律，依憲法第 171條規定，法律

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

時，由司法院解釋之。 

二、冤獄賠償法第 2條第 3款規定︰「因受害人之故意或

重大過失之行為，致受羈押者，仍不得請求賠償」，此

款有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亦即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

務，縱然因被告重大過失未能提出抗辯或說明清楚而

被羈押，然檢察官亦應有義務證明被告犯嫌重大而予

羈押，因此該款規定因受害人之重大過失致受羈押而

不予賠償，有顛倒舉證責任之嫌。又被告事後被判無

罪，應該推定是檢察官未能詳查證據證明被告犯嫌重

大而導致被告被羈押，而非還要被告舉證證明未有重

大過失才可獲得冤獄賠償。又該規定會造成法官因認

定不同，使同一案件以同一理由同時羈押，竟然因為

判決無罪後，其中一個被告准予冤獄賠償新臺幣（下

同）五百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元，其他被告即聲請人卻

不准賠償，顯然違反平等原則。 

三、總之，上述規定有違反憲法第 7 條、第 15 條、第 23

條及第 24 條之規定，因此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

法，並宣告該條款之規定為無效。 

貳、疑義之性質及經過與涉及憲法之條文 

一、聲請人張○隆（以下簡稱聲請人）於民國 6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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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擔任第○商業銀行○○分行（以下簡稱○○分

行）副理，被指派主管○○分行之外匯業務，負責出

口、進口等卷宗歸檔指導、專案指定工作及其他一般

性工作。該分行襄理柯○澤於 62年 12月間奉命開辦

該分行外匯業務，因衝刺業績而致使該分行出口押匯

業務增加甚多，然有浮濫現象，應予節制及善後，嗣

於 67 年 9 月 14 日被調離該分行；而由林○治於 67

年 9 月 14 日調任該分行襄理，接任柯○澤之業務，

承辦出口押匯，該分行經理林○山並於 67 年 9 月 14

日指派副理張○隆參與協助出口押匯案件複審工作，

但實際有關出口押匯（包含有瑕疵之出口押匯案件）

之決定者，依第○商業銀行總行國外部函示等規定仍

為林○山經理。豈知在 67年 12月間發生出口押匯案

件被鉅額拒付，造成第○商業銀行重大損失，又因該

分行發生董事長與總經理內鬥爭權，該行即將○○分

行有關涉及放款之人員包含聲請人（即副理張○隆）

在內，均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該署檢

察官鄧增男未經詳查有無羈押之理由及證據，即於 68

年 2月 28日諭知收押，此有訊問筆錄可稽（附件一）。

第○商業銀行遂即呈報行政院後，以記大過二次免

職，此有該行 68年 3月 20日一總人一字第 03037號

令可稽，自此聲請人即失去工作而無收入，雖然張○

隆蒙臺灣高等法院於 72年 4月 8日准予交保而出獄，

但已被羈押 1,500日，又該刑案纏訟至判決無罪，歷

經 28年 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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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經檢察官起訴後，一、二審均判決有罪，經聲請

人上訴第三審，最高法院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而發

回更審，前後共 12次。94年 11月 9日經臺灣高等法

院以 92年度重上更（12）字第 232號更審判決無罪，

檢察官上訴第三審，最高法院於 96年 8月 23日以 96

年度台上字第 4591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維持無罪確定。 

三、聲請人自 68 年 2 月 28 日被收押至 72 年 4 月 8 日交

保出獄，共被羈押 1,500 日。由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檢察署之收押，以致造成聲請人被第○商業銀行免職

而失去工作，並纏訟 28年 6個月，聲請人自 47歲之

壯年因涉案被起訴，迄今雖判決無罪確定，但已是白

髮蒼蒼之 75 歲老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失及精神上之

折磨及損害，難以言宣，顯然為司法所戕害。按本案

最重大之問題乃檢察官未經詳查證據即輕率予以收

押所致，因此聲請人認為應依冤獄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以每日賠償 5,000 元，按聲請人被羈押 1,500

日，聲請人應可請求冤獄賠償 750萬元，因此提出冤

獄賠償聲請狀（附件二）。惟臺灣高等法院於 96年 11

月 30 日以 96 年度賠字第 15 號決定書駁回冤獄賠償

之聲請（附件三），由於該決定書所述理由顯有錯誤，

依冤獄賠償法第 13條第 1項聲請覆審（附件四），但

司法院冤獄賠償法庭於 97年 6月 23日駁回覆審之聲

請（附件五），聲請人認有重審之理由，再依冤獄賠償

法第 16 條及第 17 條聲請重審（附件六），仍被該冤

獄賠償法庭於 97年 11月 25日予以駁回（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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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高等法院於 96年 11月 30日以 96年度賠字第 15

號決定書駁回冤獄賠償之聲請（附件三），其主要理由

為從卷內資料認定聲請人處理押匯過程有重大過失，

縱因主觀上無不法犯意而受無罪判決，然聲請人經辦

上揭押匯案件，處理過程懈怠職務應盡之義務，難謂

於官箴無違，且造成銀行損失，情節自屬重大，依冤

獄賠償法第 2 條第 2、3 款事由︰「受不起訴處分或

無罪宣告前雖受羈押，但行為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者而情節重大，或因受害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行

為，致受羈押者，仍不得請求賠償」，聲請人請求冤獄

賠償，不應准許而予駁回，顯然將聲請人處理押匯過

程認有懈怠職務因而認定有重大過失（按聲請人並無

任何過失），難謂於官箴無違，以此作為理由而不予賠

償，其解釋重大過失有侵害人民之權利及財產權。 

五、聲請人聲請覆審，司法院冤獄賠償法庭於 97 年 6 月

23日以 97年度台覆字第 129號覆審決定書（附件五）

以下列理由而予駁回︰ 

(一)該法庭認為不能以聲請人承辦案件有瑕疵之比例

少，而認聲請人並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按全

部出口押匯 744 件只有 24 件被認定係聲請人所審

查，但該 24件聲請人之審查並無過失，又有瑕疵之

出口押匯，依○銀總行規定是可以經由經理決定辦

理，並非出口押匯具有瑕疵，聲請人就有過失）。 

(二)該法庭認為不能以聲請人身為副理，無決行押匯權

限，只要經理同意即可辦理，或有以口頭或簽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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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轉呈經理或代理經理核示，但經理或代理經理不

予蓋章而脫免責任。 

(三)該法庭認為聲請人事後所為之補救措施，仍難執此

認其於處理押匯過程時無重大違誤。（有關以上二

點，聲請人有依○銀總行授信規定簽註意見，○銀

○○分行並有發函向開狀銀行函詢可否在該出口

押匯有瑕疵之情形下付款，所以聲請人並無過失）。 

(四)該法庭認為法官依法獨立審判，臺灣高等法院所為

林○治獲得賠償五百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元之決定，

本案自不受拘束（按同一案件、同一理由羈押，而

大部分瑕疵案件都由林○治辦理，在林○治、柯○

澤及張○隆均獲判無罪之下，何以林○治可獲賠

償，顯然對於「重大過失」之解釋，因不同法官而

異）。 

(五)該法庭認為第○商業銀行對聲請人請求損害賠償

事件，雖經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 1388號判決

第○商業銀行敗訴確定，但此乃就民事侵權行為之

法律關係而論應否賠償，仍難以遽認聲請人在處理

押匯過程中，無因重大過失，致使人合理懷疑聲請

人有圖利廠商之意圖，是其受羈押，核有冤獄賠償

法第 2條第 3款之情形，自不得請求賠償（按民事

訴訟，第○商業銀行敗訴，該冤獄賠償法庭何能因

而認定聲請人有重大過失而有圖利廠商之意圖，致

受羈押）。 

(六)至於聲請人是否「行為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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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情節重大」，已無審酌必要，縱原決定就此未加說

明，亦不影響其決定之本旨。 

(七)以上情形，不管聲請人在處理押匯案件並無過失，

而以押匯案件有瑕疵因而認有重大過失而不予賠

償，顯然該法庭仍以聲請人在處理押匯案件有疏

忽，亦即有重大過失致受羈押而不予賠償，難謂無

侵害人民之權利及財產權。 

六、聲請人不服聲請重審，司法院冤獄賠償法庭於 97 年

11 月 25 日以 97 年度台重覆字第 35 號重審決定書予

以駁回，其理由有二︰第一、本件並無冤獄賠償法第

16條第 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第二、本

件並無同法第 16條第 6款之新證據。 

七、以上所陳，冤獄賠償法第 2條第 3款「因受害人之故

意或重大過失之行為，致受羈押，仍不得請求賠償」，

該所謂故意或重大過失，竟然可解釋係因聲請人辦理

事務之疏失而有重大過失致受羈押，又該重大過失會

因法官之不同而有不同之解釋，以致共同被告在同一

案件、同一理由被羈押，在獲判無罪後，有人可獲五

百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元賠償，而聲請人卻不得冤獄賠

償，顯然有違平等原則，上述冤獄賠償法第 2 條第 3

款有違反憲法第 7 條、第 15 條、第 23 條及第 24 條

之規定。 

叁、理由 

按「法律不得牴觸憲法」、「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

效」，憲法第 171條定有明文。又冤獄賠償請求權係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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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之基本權利，不容國家行為恣意侵害，冤獄賠償法

第 2條第 3款以「因受害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行為，

致受羈押者，仍不得請求賠償」，係一違憲之法律，不應

適用，其理由如下︰ 

一、按憲法「基本權利」之規定，是在保障人民免於遭受

國家權力之侵害，亦即基本權利是一種防衛權，人民

可依此來對抗國家侵犯，我國憲法第 15條規定：「人

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及第 24條規定：「被害人民就

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對於此種

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不容國家機關以一般法

律來加以限制或侵害。按冤獄賠償法第 2條第 3款規

定：「因受害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行為，致受羈押

者，仍不得請求賠償」，此款有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亦

即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縱然因被告重大過失未

能提出抗辯或說明清楚而被羈押，然檢察官亦應有義

務證明被告犯嫌重大而予羈押，因此該款規定因受害

人之重大過失致受羈押而不予賠償，有顛倒舉證責任

之嫌。被告事後被判無罪，應該推定是檢察官未能詳

查證據證明被告犯嫌重大而導致被告被羈押，而非還

要被告舉證證明未有重大過失才可獲得冤獄賠償，尤

其本案聲請人被羈押長達 1,500日，雖然終獲判決無

罪，如不准許其冤獄賠償，該刑案形同判決聲請人

1,500日（計 4年又 40日）之徒刑，難謂符合公平正

義，顯然已嚴重違反憲法第 23 條所規定對於人民基

本權利之限制須符合「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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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性原則」等正當理由，該冤獄賠償法第 2條

第 3款有違反憲法第 15條及第 24條之規定。 

二、查本件聲請人被起訴時之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罪，其

構成要件為：「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接圖

利者。」後來確定判決時，已經修正為：「對於主管或

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

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由於構成要件

增加「明知違背法令」，或許是聲請人被判決無罪的關

鍵之一。然而公訴人起訴及決定羈押仍然必須要就聲

請人有「圖利故意」作認定，但聲請人當初一直堅稱：

在知道有瑕疵後即報告林○山經理，但經理說為了收

回欠款，只好讓這些有瑕疵的押匯案通過，經辦人及

另一被告林○治襄理（在獲判無罪後已依冤獄賠償

525 萬 3,500 元）才簽章並轉呈經理核示。尤其第○

商業銀行亦有欠缺單據先行付款之規定（○銀總行國

外部 67年 5月 1日一總國運字第 04039號函及 67年

5月 6日一總國運字第 04233號函），如有瑕疵，亦可

看客戶之信用狀況而由經理決定付款，因聲請人有加

以主張，可見聲請人並無圖利故意，檢察官並未細查

第○商業銀行內部授信規定即予羈押，顯因檢察官之

過失導致聲請人被羈押，並非因聲請人之故意或重大

過失之行為，致受羈押。次查冤獄賠償法第 2 條第 3

款：「因受害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行為，致受羈押

者，仍不得請求賠償」，該故意或重大過失現被解釋為

聲請人承辦押匯之過程有所懈怠而認定有重大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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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不予賠償，其限制賠償逾越憲法第 23 條對於人

民基本權利之限制。雖然憲法第 24 條有規定國家賠

償責任，但冤獄賠償法第 2條第 3款卻以與羈押無關

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限制冤獄賠償，聲請人歷經

28年 6個月之長期間審理與煎熬，竟然不能恢復在第

○商業銀行原有職位，該銀行又拒絕補發薪資及退休

金，連冤獄賠償亦受剝奪，對人民之基本人權及財產

權確有重大之違背。 

三、有關聲請人所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例案件，除聲請人

以外，另有二位即林○治襄理與柯○澤襄理。林○治

已因無罪，已獲臺灣高等法院 96年度賠字第 22號決

定書決定賠償五百二十五萬三仟五百元，業已確定領

取。按第○商業銀行○○分行在 67年 12月間所發生

出口押匯被拒付案件共 744筆，而聲請人所涉案件僅

有 24筆（約占 3%），其中 15筆有瑕疵出口押匯案件，

聲請人依第○商業銀行總行之授信規定均有在出口

押匯紀錄卡批註應「電報查詢」或請求開狀銀行同意

付款，所以聲請人並無任何過失。又其餘 9筆，因無

瑕疵，所以出口押匯紀錄卡上承辦人員均未記載有任

何瑕疵，聲請人予以蓋章轉呈經理或代理經理核示，

亦無過失。但冤獄賠償法庭仍認為聲請人有懈怠職務

之重大過失，而拒絕賠償，顯然有違反憲法第 23 條

廣義比例原則內之適當性原則及相關性原則。 

四、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係在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

質平等。法諺有云︰「相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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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事物即應為不同之處理」，倘若相同之事物，法

院在無適當合法之理由下，竟作不同之處理，即有違

反憲法之保障，亦即違憲。查冤獄賠償法第 2 條第 3

款之規定會造成法官認定不同，致使同一案件以同一

理由同時羈押，竟然在同為判決無罪後，其中一個被

告即林○治襄理准予冤獄賠償五百二十五萬三千五

百元，其他被告即聲請人卻不准賠償，顯然違反憲法

第 7條之平等原則。 

肆、結論︰ 

為保障人民之平等權、財產權（請求國家賠償之權

利），聲請人認為冤獄賠償法第 2 條第 3 款有違反憲法

第 7條、第 15條、第 23條及第 24條，依憲法第 171條

規定應因違憲無效，而不得適用，如此才能保障人民之

權益免受國家之侵害。 

證  據： 

附件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68年 2月 28日訊問筆錄

影本一件。 

附件二︰冤獄賠償聲請狀影本一件。 

附件三︰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賠字第 15 號決定書影本一

件。 

附件四︰冤獄賠償聲請覆審狀影本一件。 

附件五︰司法院冤獄賠償法庭 97 年度台覆字第 129 號覆審

決定書影本一件。 

附件六︰冤獄賠償聲請重審狀影本一件。 

附件七︰司法院冤獄賠償法庭 97年度台重字第 35號重審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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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書影本一件。 

  謹  狀 

司  法  院  公鑒 

聲  請  人︰張  ○  隆 

中 華 民 國 9 8 年 2 月 1 6 日 

 

(附件五) 

司法院冤獄賠償法庭覆審決定書九十七年度台覆字第一二

九號 

聲請覆審人  張  ○  隆（住略） 

上列聲請覆審人因貪污案件，請求冤獄賠償，不服臺灣高等

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決定（九十六年度賠字

第十五號），聲請覆審，本庭決定如下： 

    主    文 

覆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本件聲請覆審人即賠償請求人張○隆（下稱聲請人）原請求

意旨略以：聲請人因貪污案於民國六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遭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羈押，迄於七十二年四月

八日，始經臺灣高等法院諭知交保釋放，聲請人計被羈押一

千五百日，嗣該貪污案經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二年度重上更 12

字第二三二號判決無罪確定，爰依冤獄賠償法第一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以每日新臺幣（下同）五千

元，合計請求七百五十萬元賠償云云。原決定意旨略以：查

聲請人因貪污案於六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被臺灣臺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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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羈押，迄於七十二年四月八日，經原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諭知交保釋放，聲請人計被羈押一千五百

日，嗣該貪污案經原法院九十二年度重上更 12 字第二三二

號判決無罪確定，有前開案卷之相關判決資料可稽，固屬實

在。惟查行為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而情節重大，或應施

予保安處分者不得請求賠償；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致受

羈押、收容、留置或執行者，不得請求賠償，冤獄賠償法第

二條第二款、第三款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行為違反公共

秩序或善良風俗」，指行為違反國家之秩序利益，或國民一般

之道德觀念，其情節重大，已逾社會通常觀念所能容忍之程

度而言。所稱「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致受羈押、收容、

留置或執行」者，指其羈押、收容、留置或執行之發生，乃

由於受害人本人之不當行為所致，例如意圖使偵查或審判陷

於錯誤而湮滅或偽造證據或冒名頂替或虛偽之自白，或因重

大過失不及時提出有利證據，及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

條為不起訴處分之情形而言。經查卷附扣案之信用狀押匯紀

錄卡及工作單、交運之提單、經塗改之部分空運提單、貨運

提單、拒付案件統計明細表、出口押匯紀錄卡、第○商業銀

行稽核室提出之○○分行出口押匯拒付案件工作底稿、拒付

案件統計月報表、第○商業銀行○○分行七十一年一月二十

日 中山字第○一三號函、同分行七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73

一中山字第一○七號函、第○商業銀行六十八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一總國運字第一二八三○號函等證據資料，可知聲請人

於六十七年十一月十日至二十一日經手並批示該貪污案確

定判決附表 編號十八至三十四等筆台○公司、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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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公司押匯，既查無出口之事實，已與正常作業規定程序

有違，縱聲請人以退件方式收回貸出之款項，或於國外開證

銀行拒絕付款之數目大量增加時，有要求台○公司、千○公

司、浩○公司增加擔保品，以擔保第○商業銀行○○分行之

債權，並由台○公司、千○公司、浩○公司於六十八年一月

二十日提供各該三家公司之紡織品配額，設定六千萬元之權

利質權，以確保本件押匯放款受損，然此乃事後所為之補救

措施，仍難執此認其於處理押匯過程時無重大違誤。況聲請

人經手原確定判決附表 編號一至八號台○公司押匯事宜，

確有欠缺裝運通知、以空運代替海運、L\C 規定不准用保結

書押匯等瑕疵；另原確定判決附表 編號一三五、一四四至

一五五、一七七、一八○號江○公司部分，亦有超過合理時

間及欠缺裝船通知之瑕疵；又原確定判決附表 編號十九至

三十四台○公司、千○公司部分，則有公司無出口事實，卻

以出口押匯方式撥款，再以退件方式收回等瑕疵；又原確定

判決理由欄三之 關於押匯「單據有瑕疵之情形」欄編號一

至九，亦有記載聲請人承辦台○公司、千○公司、浩○公司、

江○公司信用狀出口押匯單據之瑕疵內容，其中有屬欠缺輸

出許可證及提單之主要單據者，有屬欠缺輸出許可證及提單

以外之次要單據者，亦有屬於單據要件不全者；另有依規定

外匯拒付案件未解決前不得動用，卻准以動用而轉入廠商在

該分行甲存帳戶以應急需；以及將暫由該分行保管凍結，以

備清償台○公司及千○公司前遭拒付押匯款之該分行其他

應付款帳款，卻准以撥入台○公司之甲存帳戶等瑕疵。綜上

事證觀察，聲請人所涉貪污等罪（涉犯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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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事務，直接圖利及行使偽造私文書），雖經審理結果，認無

積極證據可資證明，然其行為，實有懈怠職責，核有冤獄賠

償法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款之情形，且情節重大，依首揭說

明，不得請求賠償，因認聲請人之請求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聲請覆審意旨：聲請人所涉之貪污案，案發當時聲請人擔任

第○商業銀行○○分行副理，同案被告林○治（擔任襄理）

經判決無罪確定，已獲臺灣高等法院決定賠償五百二十五萬

三千五百元，此有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六年度賠字第二二號決

定書可稽；又第○商業銀行○○分行六十七年十二月間所發

生出口押匯被拒付案件，共七百四十四筆，而聲請人所涉案

件僅有二十四筆（約占 3%），其中十五筆有瑕疵出口押匯，

但此十五筆押匯中，聲請人均依職權在出口押匯紀錄卡上批

註「應電報查詢」或「請求開狀銀行同意付款」，故聲請人並

無懈怠職責或其他重大違失情事；其餘九筆，因無瑕疵，所

以出口押匯紀錄卡上承辦人員均未記載有任何瑕疵，聲請人

予以蓋章轉呈經理或代理經理核示，亦無過失；此外，第○

商業銀行曾向聲請人請求民事賠償，亦經臺灣高等法院民事

庭於九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以七十一年度訴字第二二九號

判決第○商業銀行敗訴，第○商業銀行提起上訴，亦經最高

法院以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一三八八號判決駁回各在案。關

於「聲請人經手原確定判決附表（一）編號一至八號台○公

司押匯事宜，查有欠缺裝運通知、以空運代替海運、Ｌ/C規

定不准用保結書押匯等瑕疵」等情，然該○○分行已收回該

八筆押匯款，並未造成損失，且依第○商業銀行授信規定，

出口押匯縱具有瑕疵，仍可辦理，故原決定以出口押匯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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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記載「瑕疵」，即認為聲請人有重大過失，自有誤解。又

依「信用狀通知書」及「檢驗書」，只是出口商前來辦理出口

押匯時漏未附上，出口押匯紀錄卡加以記載，是在提醒嗣後

應通知出口商補送改正，依第○商業銀行業務細則第七冊外

匯篇之規定，並無瑕疵。有關信用狀不得以保證付款，係指

開狀銀行不接受押匯銀行以向其保證之方式同意付款，並非

瑕疵項目。又確定判決附表（一）編號四至八號計五件出口

押匯，聲請人在該五紙出口押匯紀錄卡上均有簽註意見；編

號二號之押匯為經理所批，聲請人並未經手；編號一號及三

號均經口頭請示並轉呈經理或代理經理批示，但經理或代理

經理不予簽章，聲請人並不知情，故聲請人處理確定判決附

表（一）編號一至八號並無過失。至於原決定所稱確定判決

附表（六）編號一三五、一四四至一五五、一七七、一八○

號江○公司部分，亦有超過合理時間、欠缺裝船通知之瑕疵

乙事，按該十五筆押匯案件並非「超過合理時間」或「欠缺

裝船通知」被開狀銀行所拒付，實際上被拒付之理由，依原

確定判決附表六「備註」欄記載有：「欠 L/C修改書」及「以

空運代替海運提單」，按空運提單可代替海運提單如上所述，

又「欠 L/C修改書」與「以空運代替海運提單」實為同一件

事，因「以空運代替海運提單」如不符信用狀條件時，如有

L/C 修改書，就可符合信用狀條件。而該附表六編號第一七

七號，聲請人已簽註意見：「（一）先付後 Cable刪改；（二）

注意 OpeningBank 之入帳情況，否則過遲應計收利息」，並轉

呈經理或代理經理裁決，故聲請人亦無過失。可見該十五筆

押匯並無瑕疵，出口押匯紀錄卡上承辦人員亦未記載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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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聲請人依第○商業銀行總行規定蓋章轉呈經理或代理

經理核示，並無過失。又聲請人對於有瑕疵之出口押匯無權

參與核定；對無出口事實而辦理押匯，聲請人實不知情，且

本件出口押匯紀錄卡欠缺「輸出許可證」係聲請人嗣後發現

並報告經理及第○商業銀行稽核室，始採取補救措施，故聲

請人並無圖利或背信之罪嫌，自無過失情事。關於「原確定

判決理由三之（三）有關本件押匯「單據有瑕疵之情形」欄

一至九，先分別列載聲請人等人承辦台○公司、千○公司、

浩○公司及江○公司信用狀出口押匯單據之瑕疵內容，其中

有屬欠缺輸出許可證及提單之主要單據者，有屬欠缺輸出許

可證及提單以外之次要單據或單據要件不全者。另有外匯拒

付案件未解決前不得動用，而准予轉入廠商在該分行甲存帳

戶以應急需；以及將暫由該○銀○○分行保管凍結，以備清

償台○公司及千○公司前遭拒付押匯款之該分行其他應付

款帳款准予撥入台○公司之甲存帳戶，均有瑕疵。」等情，

然原確定判決理由三之（三）中關於附表（一）、（六）及（七）

之部分，已如上所載。另關於附表（三）、（四）及（五）之

部分，依原確定判決或附表所示，均與聲請人無關；關於附

表（二）之部分，僅編號四十二號之出口押匯案件標明批示

主管為聲請人，惟原確定判決並未提出出口押匯紀錄卡，何

能證明聲請人有參與批示？則該件編號四十二號出口押匯

案件在無確定證據之下而將聲請人列為批示主管，顯有疑

問。又聲請人既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可見聲請人之行為與

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無關，原決定未說明聲請人之行

為，有何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且未說明是否情節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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遽行決定駁回，自有未合。綜上，原決定駁回聲請人之賠償

請求，顯有欠當云云。查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致受羈押、

收容、留置或執行者，不得請求賠償，冤獄賠償法第二條第

三款定有明文。聲請人被訴貪污等罪，固經判決無罪確定，

惟其經辦台○公司、千○公司、浩○公司、江○公司等押匯

事宜，確有如原決定意旨所述之瑕疵，且情節重大，於客觀

上，易遭誤認其有主觀上圖利他人之犯行，故其受羈押，核

有冤獄賠償法第二條第三款之情形。聲請覆審意旨雖以上開

理由指摘原決定為不當，然查：聲請人所涉經辦出口押匯被

拒付案，縱僅二十四筆，且僅十五筆有瑕疵，仍不能以承辦

案件有瑕疵之比例少，而認聲請人並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行

為，不能以聲請人身為副理，無決行押匯權限，只要經理同

意即可辦理，或有以口頭或簽註意見轉呈經理或代理經理核

示，但經理或代理經理不予蓋章而脫免責任；而聲請人嗣後

以退件方式收回貸出之款項，或於國外開證銀行拒絕付款之

數目大量增加時，有要求台○公司、千○公司、浩○公司增

加擔保品，以擔保第○商業銀行○○分行之債權，並由台○

公司、千○公司、浩○公司於六十八年一月二十日提供各該

三家公司之紡織品配額，設定六千萬元之權利質權，以確保

本件押匯放款受損，或事後有收回部分押匯之款項，然此乃

事後所為之補救措施，仍難執此認其於處理押匯過程時無重

大違誤。又該貪污案共同被告林○治（擔任襄理）經判決無

罪確定，已獲臺灣高等法院決定賠償五百二十五萬三千五百

元，固有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六年度賠字第二二號決定書可

稽，然各案情節不一，聲請人係副理，林○治之身分為襄理，



18 
 

職權不同，且參與經辦押匯過程亦不完全一致，而法官依法

獨立審判，臺灣高等法院所為林○治獲得賠償五百二十五萬

三千五百元之決定，本案自不受拘束。至於第○商業銀行對

聲請人請求損害賠償事件，雖經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度台上字

第一三八八號判決第○商業銀行敗訴確定，但該判決理由主

要係以：「押匯在美金五萬元以上者，不屬於第○商業銀行○

○分行經理林○山於六十七年九月十四日核定發布該○○

分行處理外匯業務授權標準規定之授權範圍，押匯在美金五

萬元以上者，應由該分行經理負責核定付款，張○隆並無核

定之事實，張○隆亦否認有簽批或核定付款，第○商業銀行

又不能舉證證明押匯紀錄卡之『先付款』簽註，係張○隆所

簽批；而該分行經理林○山於休假期間，張○隆並非經理之

職務代理人；又張○隆抗辯其未參與押匯之撥款事，不僅為

第○商業銀行所不爭執，且卷內之出口押匯工作單上，亦無

張○隆核章撥款之紀錄，綜上，張○隆就系爭押匯，並無核

定，且未參與撥款程序，自無庸負責，第○商業銀行本於侵

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張○隆與林○治連帶給付美金六十

萬三千六百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

語為論據，然此乃就民事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而論應否賠

償，仍難以此遽認聲請人在處理押匯過程中，無因重大過失，

致使人合理懷疑聲請人有圖利廠商之意圖，是其受羈押，核

有冤獄賠償法第二條第三款之情形，自不得請求賠償。至於

聲請人是否「行為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而情節重大」，

已無審酌必要，縱原決定就此未加說明，亦不影響其決定之

本旨。從而，原決定駁回其請求，經核於法並無違誤。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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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審意旨任意指摘原決定不當，求予撤銷，為無理由。爰決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